附件
2018年三明市、县级党委政府表彰奖励项目目录（1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承）办单位
	理由依据
	评选
范围
	评选周期
	表彰名额
	奖励办法
	经费
来源
	开展
时间
	备注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1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主办：市委、市政府 
承办：市文明办
	为充分展示我省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有效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发各地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创建文明行业参赛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5年
	40个
	10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市财政统
筹安排
	2018年
	市级
表彰

	2
	三明市“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主办：市委、市政府
承办：市发改委
	《关于2018年在全市继续开展“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的通知》（明委〔2018〕8号）,落实全省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战略，深化“五个一批”项目工作推进机制，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营造全市深入开展项目工作的浓厚氛围。
	12个县（市、区）和列入绩效考评范围的市直政府部门。
	5年
	20个
	/
	颁发奖牌、证书
	/
	市财政统
筹安排
	2018年
	市级
表彰

	3
	梅列区“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梅列区委、区政府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五个一批”项目工作推进机制，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
	（一）6个产城融合项目工作组（即：工业项目组、城市建设项目工作组、城市管理项目工作组、三产项目工作组、农业农村项目工作组、交通项目工作组）（二）5+1工作组（镇、街、开发区）（三）区直部门上述部门（单位）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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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元区“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三元区委、区政府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市“五个一批”项目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市委、市政府“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奋力实现赶超目标。
	（一）区项目竞赛领导小组；（二）6大领域项目工作组（即：工业经济项目组、城市建设项目组、交通建设项目组、第三产业项目组、乡村振兴项目组、民生事业项目组）；（三）8+1（乡镇、街道、区重点办）；（四）区直有关部门上述部门（单位）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5
	永安市“五比五晒” 项目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永安市委、市政府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赶超的工作要求，为激励干部，表彰先进。
	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部门、各园区、相关垂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6
	明溪县“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明溪县委、县政府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赶超。
	（1）“1+2”工作组，即县“五比五晒”领导小组、乡镇工作组（9个乡镇）、督查服务组；（2）七大重点领域工作组（现代农业工作组、产业发展工作组、城市建设与征迁工作组、社会事业发展工作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组、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组、交通建设工作组）；（3）县直部门。
上述部门（单位）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7
	宁化县年度“项目大比拼”及服务发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宁化县委、县政府
	贯彻三明市委市政府“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工作的要求，激发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抓项目促发展的积极性，推动宁化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扎实有效策划项目、运作项目、做成项目，增进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建设和项目保障等工作成效，推进我县“一城四区”建设。
	全县乡镇和县直单位。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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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清流县“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清流县委、县政府
	根据《中共清流县委、清流县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在全县继续开展“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的通知 （清委〔2018〕14号）》，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稳中求进、内涵发展为基本准则，激发并调动全县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
	全县乡镇、县直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9
	沙县“五比五晒”暨“增激情、敢担当、破难题”项目攻坚年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主办：沙县县委、县政府
承办：沙县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
	为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激发全县各单位各部门和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对在2018年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鼓励。
	全县各单位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10
	大田县“五比五晒”项目竞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大田县委、县政府
	《大田县2018年“五比五晒”项目竞赛活动方案》的通知（田委〔2018〕17号）；《关于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促进有效投资八条措施（试行）》的实施方案（田委办发〔2017〕11号）。
	乡镇项目推进组、七个重点项目推进组、县直单位推进组、重特大项目推进组、参与项目建设的单位和干部职工。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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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尤溪县“高质量赶超目标”项目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尤溪县委、县政府
	根据县委第十三届七次会议（全县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再上新台阶，建设新尤溪”的目标要求，进一步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热情，确保目标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12
	将乐县推进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将乐县委、县政府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赶超的工作要求，表彰先进、激励干部。
	各乡镇、县直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县区级

	13
	泰宁县服务高质量发展和落实赶超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主办：泰宁县委、县政府
承办：泰宁县委办、泰宁县政府办、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泰宁县委泰宁县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度工作考评的意见》（泰委〔2018〕19号）、县委常委会〔2018〕14号会议纪要
	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901
	县区级

	14
	建宁县项目攻坚竞赛和服务项目发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建宁县委、县政府
	《建宁县2018年度目标责任综合考评办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做大总量、做优结构、提升效益、提高颜值,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再上新台阶、建设新建宁”做出更大贡献，特制定2018年度目标责任综合考评办法，确定了考评内容为项目攻坚竞赛活动和服务项目发展工作。
	项目攻坚竞赛团队、乡镇、服务项目发展单位和个人。
	5年
	25个
	60名
	颁发奖牌、证书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财政拨款
	2018年
	


